臺北市萬華區福星國民小學辦理學生申訴及再申訴案件補充規定
110年12月6日修訂
110年1月校務會議通過
(113年8月29日校務會議通過)
1、 本規定依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申訴及再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」、「教育部特殊教育學生申訴服務辦法」訂定之。
2、 本校為處理學生申訴案件，設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（以下簡稱申評會）。
3、 申評會之委員共五人，由校長聘任學務主任、教師代表一人、家長代表一人、校外專家學者(教育、心理、法律等相關領域專家學者或社會公正人士) 一人、學生代表一人組成。申評會開會時，委員應親自出席，不得代理。
4、 依「教育部特殊教育學生申訴服務辦法」第四條，特殊教育學校以外之各級學校為處理特殊教育學生申訴案件，應由學校就原設立之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中，增聘至少二人與特殊教育需求情況相關之特殊教育學者專家、特殊教育家長團體代表或其他特殊教育專業人員擔任委員。
5、 申訴案件之申訴書、申訴評議決定書之內容格式，及申訴案件、再申訴案件之處理流程，均依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申訴及再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」辦理。如為特殊教育學生申訴案件時，依「教育部特殊教育學生申訴服務辦法」辦理。
6、 申評會相關行政作業事宜以學務處為專責單位。
7、 本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，陳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。



